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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國立潮州高級中學 函
地址：屏東縣潮州鎮中山路11號
承辦人：陳宜璋
電話：08-7882017#212
傳真：08-7805985
電子信箱：ccsh212@apps.ccsh.ptc.edu.
tw

受文者：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2月10日
發文字號：潮中教字第114020020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114學年度屏二區適性轉學簡章.pdf (114A202524_1_10173041102.pdf)

主旨：檢送「114學年度屏東二區高級中等學校適性轉學簡

章」，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屏東二區高級中等學校適性轉學實施計畫及114年11月

18日「屏東二區高級中等學校適性轉學籌備會暨第一次委

員會」會議決議辦理。

二、敬請惠予協助公告於貴校網站。

正本：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國立屏東高級中學、國立屏北高級中學、國立屏東高級
工業職業學校、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國立
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
學、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
屏榮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屏榮高級中學、陸興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陸興高級中
學、屏東縣私立民生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屏東縣私立美和高級中學

副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含附件）、國立苑裡高級中學（含附件）、屏東縣政府教育
處（含附件）、國立潮州高級中學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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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學年度屏東二區高級中等學校適性轉學簡章 

114 年 11 月 18 日屏東二區高級中等學校適性轉學籌備會暨第一次委員會會議訂定通過 

一、依據屏二區高級中等學校適性轉學實施計畫及 114 學年度屏二區高級中等學校適

性轉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決議辦理。 

二、承辦學校： 

國立潮州高級中等學校，網址：http://apps.ccsh.ptc.edu.tw。 

三、各校轉學名額： 

四、申請資格及條件： 

凡就讀屏東縣高級中等學校一年級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及進修部之學生除外)因學

習適應(性向、興趣)問題者，得報名申請。 

五、申請原則： 

(一)每一學生僅可申請一所學校，並限一科報名，且以一次為限。原則如下： 

1. 原就讀普通高中學校之學生可選擇申請綜合高中學校報名。 

編號 校名 群別 科組 名額 備註 

1 國立潮州高級中學 學術群 普通科 2  

2 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 學術群 普通科 1  

3 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 學術群 普通科 2  

4 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 學術群 普通科 2  

5 
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

學校 

食品群 水產食品科 1  

水產群 水產養殖科 1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科 1  

商業與管理群 航運管理科 1  

家政群 家政科 1  

6 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食品群 食品加工科 1  

動力機械群 農業機械科 1  

農業群 畜產保健科 1  

農業群 園藝科 1  

農業群 農場經營科 1  

商業與管理群 電子商務科 1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1  

7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學術群 普通科 2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1  

電機與電子群 
不分科 

(電子科、資訊科) 
2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1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1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1  

合計轉學名額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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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就讀綜合高中學校之學生可選擇申請普通高中學校報名。 

3. 原就讀普通高中、綜合高中之學生可選擇申請與原就讀不同技術型高中學

校專業群科報名。 

4. 原就讀技術型高中學校專業群科之學生可選擇申請與原就讀不同技術型高

中學校專業群科報名。若高一為以群入學之學生，其轉學之群別或科別須

與現有就讀群別不同（例：以群入學之機械群學生，其適性轉學須為機械

群以外的群別或科別）。 

5. 原就讀技術型高中學校專業群科之學生可選擇申請與原就讀不同普通高中、

綜合高中學校報名 

六、申請日期與程序： 

(一)報名日期：114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二) 上午 9 時至 12 月 24 日(星期三)至中午

12 時止。 

(二)報名地點：各原就讀學校教務處註冊組。 

(三)應繳文件：學生申請適性轉學時，應填具經家長(監護人)同意簽名之申請書(如

附表一)，並向原就讀學校檢附下列文件辦理。 

1.  經導師及輔導教師簽名之適性輔導資料表(含高中職適性輔導相關資料，

如附表二)，其內容包括生活、學習及生涯等輔導。 

2.  讀書計畫(以 A4 格式繕打，內容至少包含轉學動機、補修學分規劃、在

校學習規劃及未來規劃等)。 

3.  獎懲紀錄表(報名時繳交)。 

學校應將申請書及相關文件彙整後，於 114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五)下午 17 時

前逕送或郵寄(以郵戳為憑)。 

(四)學生報名作業費：免收報名作業費。 

七、審查程序與錄取方式：(採正備取方式，如有同分，在符合班級上限的前提，增額

錄取) 

(一)本會依本簡章所訂報名學生應檢附之文件，進行書面審查，必要時實施面談。 

(二)符合資格之報名學生人數超過學校轉學名額者，採超額比序方式錄取，比序

順序如下：面談成績➔讀書計畫。 

(三)若經超額比序至最後順次仍相同時，則參考報名學生讀書計畫：順序為轉學

動機➔補修學分規劃➔在校學習規劃➔未來規劃。 

(四)審查結果通過者，由本會公告錄取名單，並由原就讀學校將審查結果(包括不

通過者)通知學生。 

八、面談日期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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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學生面談時間公告：115 年 1 月 7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前於於國立潮州

高中學校網頁公告面談學生、時間及地點。 

(二)報名資料符合者面談時間、地點：115 年 1 月 8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50 分於

國立潮州高中報到，上午 10 時起舉行。 

九、放榜： 

115 年 1 月 12 日(星期一)下午 16 時前於國立潮州高級中學網站公告。 

十、申請複查： 

報名學生對審查結果有異議者，應由學生填寫「結果複查申請書」(如附表三)於

115 年 1 月 13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前，親自向本會申請複查(不受理郵寄申請)。

複查結果，亦由原就讀學校將結果轉知學生。 

十一、申訴： 

報名學生個人及家長若有疑義事項，得以書面提出申訴。 

(一)申請日期：115 年 1 月 13 日(星期二)下午 16 時前。 

(二)申請手續：由學生及家長填寫「學生申訴書」(如附表四)，親自向本會提出申

訴。 

(三)本會於收到申訴書後，經「申訴及緊急事件危機處理專案小組」研議後，以書

面函覆。 

十二、報到： 

115 年 1 月 14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12 時至各錄取學校辦理報到，逾期取消錄取

資格，如列有備取生者，依序通知備取生報到。 

十三、注意事項： 

(一)錄取學生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及學分，經審查符合課程要求，得列抵免修學分，

其審查及學分抵免規定，由各校訂之。 

(二)「大學繁星推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規定推薦報名資格需全程就讀同一

學校，凡參加適性轉學錄取學生不得參加前述之推薦甄選。 

(三)以適性輔導安置及進修部之學生，不得申請。 

(四)學生因獎懲規定而須轉換環境者，不得申請。 

(五)學生因生活適應（家庭遷徙）原由申請者，請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

辦法第 14 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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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114 學年度屏東二區高級中等學校適性轉學  申請書 

  

學

生

基

本

資

料

 

姓名  性別 □男  □女 聯絡電話  

出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 

統一編號 
 

緊急 

聯絡人 
 

關 

係 
 

緊急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電

話 
 

居住地址  
電

話 
 

原畢業 

國中學校 
     國中 

現在 

就讀學校 
學校:         群別:        科別:       班級: 

申請轉學學校 學校：                 群別：                科別: 

家長或監護人 

同意簽章 
 

轉
學
原
因 

□生活適應  

□學習適應  

□其他  

檢附資料 

□ 經導師及輔導教師簽名之適性輔導資料表 

□ 讀書計畫(以 A4 格式繕打或書寫，內容至少包含轉學動機、補修學分規劃、在

校學習規劃及未來規劃等) 

□ 第一學期兩次期中評量成績    □申請日前之獎懲紀錄 

申請資格確認 
1. □資格符合 

2. □資格不符合(□適性輔導安置  □進修部學生) 

就
讀
學
校(

請
核
章) 

導師:                   電話: 學務主任: 

輔導教師:               電話: 輔導主任: 

註冊組長:               教務主任:                校長: 

審查 

結果 
委員會資料小組審查意見：□通過  □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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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114 學年度屏東二區高級中等學校適性轉學  讀書計畫 

學校：               姓名： 

轉

學

動

機 

 

補

修

學

分

規

劃 

 

學

習

規

劃 

 

未

來

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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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114 學年度屏東二區高級中等學校適性轉學  輔導資料表 

填表說明： 

1. 相關測驗名稱，請填寫申請學生於高一受測之相關測驗名稱，並請附上該生之測驗結

果影本以供審查。 

2. 其他可檢附資料，可提供申請學生其他非測驗但可呈現學生適性轉學之相關資料，並

需附上該資料之紙本(或影本)以供審查。 

3. 綜合評估欄位，請主責申請學生之輔導人員，待本申請表其他欄位皆填寫完成，且均

附上各相關紙本後，填寫綜合意見。 

學生

資料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聯絡電話  

原就讀學校  群別  科別  班級  

原畢業 

國中學校 
                   國中 

申請轉學學校 學校：               群別：              科別: 

檢附

資料 

□相關測驗名稱(請依序列出並檢附測驗結果)： 

 

 

□其他可檢附資料(請依序列出並檢附相關表單)： 

 

 

學生 

適性 

輔導 

紀錄 

摘要 

□適性輔導紀錄摘要，自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1.導師: 

 

 

 

 

 

導師簽名：                       

2.輔導教師： 

 

 

 

 

 

輔導教師簽名：                   

綜合

評估 

 

 

輔導人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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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114 學年度屏東二區高級中等學校適性轉學 結果複查申請書 
 

說明：由學生填寫複查申請書，親自向本會申請(不受理郵寄申請)。 

 
 

 

 

 

 

 

 

 

學生姓名  原就讀學校          群別:      科別: 

身分證 

統一編號 
 聯絡人  關係： 

聯絡電話 日：(   )           夜：(   )          手機：(   ) 

聯絡地址 

※請正楷填寫報名學生本人之詳細通訊處 

□□□ 

審查結果 

□未錄取 

□錄取，錄取學校：                                 

錄取群/科別：           群              科 

申請複查原因 

 

 

 

 

 

 

申請複查日期 115 年 1 月 13 日 申請人簽章  

「審查結果通知書」影本浮貼處 

（如未收到者請附身分證正面影本，並請貼牢，超出頁面請自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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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114 學年度屏東二區高級中等學校適性轉學  申訴書 
 

說明：由學生及家長填寫複查申請書，親自向本會申請(不受理郵寄申請)

學生姓名  性  別 □ 男     □ 女 

身分證 

統一編號 
 

原就讀 

學校 
 

分發結果 
□未錄取 

□錄取，                   學校            群______________科 

通 訊 處 

※請正楷填寫報名學生本人之詳細通訊處 

□□□□□ 
聯 

絡 

電 

話 

住家： 

手機： 

申訴事由： 

 

 

 

 

 

 

 

說明： 

 

 

 

 

 

 

 

申訴人 (簽章) 申訴日期：115 年 1 月 13 日 

家長 

(監護人) 
(簽章) 

申   訴   人 

與學生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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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學年度屏東二區高級中等學校適性轉學書面審查評分表 

申請學校：    日期：  年  月  日 

報名序 姓名 
轉學動機 

(25%) 

補修學分規劃 

(25%) 

在校學習規劃 

(25%) 

未來規劃 

(25%) 
總分 備註 

             

             

             

             

             

※評定總分時以 60 分為最低標準分數；90 分為最高標準分數。高於最高標準或低於最低標準或評分有變更時，評分委員請敘明理由。 

資料審查小組簽名處 

      


